
2020年荔浦市革命老区转移支付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自治区财政厅相关工作要求，我市对2020年杜莫镇、修仁镇、龙怀乡和荔江湿地公园等6个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项目进行了自查和绩效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荔浦市革命老区情况
2020年，我市共获得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400万元，其中：
杜莫镇申报项目2个，自治区批复项目2个，总投资金额312万元，分别为杜莫镇大张村革命旧址大岩口建设工程221万元、杜莫镇历史文化陈列室布展工程91万元。
修仁镇申报项目1个，自治区批复项目1个，总投资金额15万元，为修仁镇集镇供水系统改造维修工程。
龙怀乡申报项目2个，自治区批复2个，总投资金额40万元，分别为龙怀乡东坪河姚家油榨屯段防洪堤建设工程20万元、龙怀乡新安社区集镇饮水管道扩建工程20万元。
荔江湿地公园申报项目1个，自治区批复1个，总投资金额33万元，为大腊钢丝绳铁索桥建设工程。
2、 上级给予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下达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下达我市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400万元，分三批次下达。第一批下达的资金是《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自治区对市县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桂财预〔2019〕201号），金额为276万元；第二批下达的资金是《桂财预〔2020〕9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0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预算（直达资金）的通知》（桂财预〔2020〕91号），金额为33万元；第三批下达的资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0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增量资金的通知》（桂财预〔2020〕103号），金额为91万元。
3、 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1） 项目安排情况。
自治区下达指标后，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申报项目，其中：第一批申报期限为2020年1月16日前，我市2020年1月8日申报；第二批申报期限为2020年7月31日前，我市2020年7月28日申报。项目批复后均在15日内落实到主管部门，其中：第一批项目批复时间为2020年3月20日，我市2020年3月23日将项目批复文件传递至项目主管单位；第二批项目批复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我市2020年9月1日将项目批复文件传递至项目主管单位，督促主管单位及时施工。项目在规定范围内，按照评审、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工程监理、竣工验收等相关程序进行全程管理，并编制明确、清晰、可量化的产出、效益、满意度绩效指标。
（2） 资金支出情况。
市财政局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在收到项目批复后，将资金400万元全额下达给相关单位，资金到位率为100%。项目资金按照项目进度按时拨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拨款金额为180.42万元，拨款进度为45.11%；截至2021年2月28日，拨款金额为182.42万元，拨款进度为45.61%。资金拨付后，相关单位都作为专项资金管理，并设立专项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切实做到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具体如下：
1.杜莫镇资金使用情况。
杜莫镇大张村革命旧址大岩口建设工程221万元，财政收到项目批复后，全额下达资金，资金到位率为100%。截至2021年2月28日，拨付项目资金累计93.1万元，拨款进度为42.13%。支付进度缓慢原因为：设计过程需对岩洞进行设计和开发，必须取得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颁发岩洞开发许可证；目前已经聘请地质勘探部门完成对岩洞的测量，工程设计正在进行当中。       
杜莫镇历史文化陈列室布展工程91万元，财政收到项目批复后，全额下达资金，资金到位率为100%。截至2021年2月28日，拨付项目资金累计2万元，支出率2.2%。支付进度缓慢原因为：因收集史料需要时间长、任务重，目前设计院已经拿出设计初稿，计划于2021年5月招标，2021年8月完成施工。
2.修仁镇资金使用情况。
修仁镇集镇供水系统改造维修工程15万元，财政收到项目批复后，全额下达资金，资金到位率为100%。2020年拨付项目资金累计15万元，支出率100%。
3.龙怀乡资金使用情况。
龙怀乡东坪河姚家油榨屯段防洪堤建设工程20万元、新安社区集镇饮水管道扩建工程20万元。财政收到项目批复后，全额下达资金，资金到位率为100%。2020年拨付项目资金各39.66万元，支出率99.2%，结余资金0.3399万元，可调整用于其他革命老区项目。
4.荔江湿地公园资金使用情况。
荔江湿地公园大腊钢丝绳铁索桥建设工程33万元，财政收到项目批复后，全额下达资金，资金到位率为100%。2020年拨付项目资金33万元，支出率100%。
（3） 资金绩效情况
 2020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项目实施后，有效地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改善老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肯定，当地受益百姓开展满意度调查时，反馈意见均为满意。通过开展绩效自评，总体来看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改善当地交通条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和群众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促进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4、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乡镇项目需要维修改造的地方较多，项目资金略显不足，进行了主要部分维修后，没有足够资金进行其它部分维修改造。
5、 下一步工作计划及对工作建议
1.改进措施。
（1）严格审定。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的用途和范围使用该项资金，并按照财政厅审定下达的项目和资金使用要求认真组织具体项目的实施。
（2）加强资金管理。加强对建设项目的预算管理，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管理要求，严格按照项目预算及工程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对于已签订合同且进场施工的项目，可在施工合同中按工程总价的30%约定预付备料款，并在达到条件时予以拨付；对已完成的工程量，经监理签字认可，可以按80%比例分期分批拨付资金；对已完工项目及时组织项目核验、工程验收和结算审计，及时完成尾款支付。
（3）加强监督。加强对设项目的进度管理，严格执行统一的招标程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实地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4）推进项目绩效工作。项目申报时，加强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工作；项目竣工验收后，做好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完成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2.工作建议。
主要是加大专项建设资金的投入。荔浦撤县设市，城镇化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各项基础设施需要完善，而乡镇的财力有限，对乡镇革命老区建设的投入非常有限，一些规模大的项目资金更是紧缺，建议上级部门集中资金进一步加大对该专项资金的转移支付力度，如对建成的项目安排一定的维护治理费用等，促进项目更大、更好的发挥效益。


                               荔浦市财政局
                             2021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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